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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人社请〔2020〕1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绍辉

关于拨付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的请示
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8年沪滇劳务协作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德人社发〔2018〕257号）、《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青浦-云南德宏帮困对口援助职业培训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德人社发〔2018〕292号）文件精神和《梁河县2018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对技能培训进行单一来源政府采购。
中标后，培训机构于2019年1-3月培训188人，经青浦区人社局聘请第三方评估后，扶贫办于2019年将资金拨付给培训机构，其中：有89人是组合培训，每人1060元，合计94340元，应在人社局报账。符合在扶贫办报账的资金是188人，每人400元，合计75200元，实际支付169540元，培训机构于4月13日将不符合的94340元退回扶贫办，扶贫办于4月14日将该笔资金退回财政国库。
现申请将退回财政的资金94340元用于安排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。
当否，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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